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蒋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葛前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葛前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１

，

４３０

，

３１２

，

９８５．４１ １

，

２８０

，

２２０

，

０１５．６６ １

，

２８０

，

２２０

，

０１５．６６ １１．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１

，

１７５

，

６４７．７７ ２３

，

６７３

，

５０２．８２ ２４

，

３９０

，

１８７．２６ ２７．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２５

，

６８７

，

８３５．１３ ３６９

，

１１２．９１ １

，

０８５

，

７９７．３５ ２

，

２６５．８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７７

，

６９１

，

８８６．９４ ４７

，

１３６

，

１６８．３６ ４７

，

１３６

，

１６８．３６ ６４．８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３ ３３．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３ ３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８８％ ０．７２％ ０．７４％ ０．１４％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９

，

５８５

，

８４９

，

４０７．９９ ９

，

４０１

，

７５３

，

０９７．１５ ９

，

４０１

，

７５３

，

０９７．１５ １．９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

，

５７７

，

０４２

，

７５９．６３ ３

，

５７７

，

０４２

，

７５９．６３ ３

，

５３８

，

９６２

，

０５１．４２ １．０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１

，

７５８

，

２８６．８２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８

，

０８８

，

００７．４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４１

，

７７４．２２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６４８

，

９１５．９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６３４

，

７６６．２７

合计

５

，

４８７

，

８１２．６４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２

，

３５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１．４９％ ５１１

，

４７１

，

１５２ １９

，

７５１

，

０００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３８％ １１１

，

２９９

，

２０９ ０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５％ ５

，

３８０

，

０７８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其他

０．５１％ ４

，

２２３

，

９３０ ０

华夏资本

－

工商银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私人银行部

其他

０．４１％ ３

，

３８１

，

３７８ 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淡水

泉精选

１

期

其他

０．２４％ １

，

９９５

，

９１５ ０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投资精英之淡

水泉

其他

０．２０％ １

，

６５１

，

８４７ ０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淡水

泉成长基金

１

期

其他

０．１８％ １

，

５３３

，

２００ ０

赵大为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６％ １

，

３４４

，

５６０ １

，

３４４

，

５６０

毛绍融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６％ １

，

３４４

，

５６０ １

，

３４４

，

５６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

４９１

，

７２０

，

１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９１

，

７２０

，

１５２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１

，

２９９

，

２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１

，

２９９

，

２０９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３８０

，

０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３８０

，

０７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４

，

２２３

，

９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２２３

，

９３０

华夏资本

－

工商银行

－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私人银行部

３

，

３８１

，

３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８１

，

３７８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

－

淡水泉精选

１

期

１

，

９９５

，

９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９５

，

９１５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投资精

英之淡水泉

１

，

６５１

，

８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５１

，

８４７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

淡水泉成长基金

１

期

１

，

５３３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３３

，

２００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２９２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９２

，

３００

张春保

１

，

２１６

，

７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１６

，

７７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发起人股东，他

们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２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主要财务报表项目异常情况及原因说明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３５４

，

２５０

，

０４２．３１ ５３３

，

５３７

，

０９０．２８ －３３．６０％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应收票据减少所

致

预付账款

３３８

，

２７９

，

９４２．８６ ５０４

，

４９４

，

４９０．２５ －３２．９５％

主要系本期采购合同标的到货，冲销

预付所致

短期借款

５０５

，

３２１

，

５８５．７４ ３５４

，

９６０

，

３３３．８９ ４２．３６％

主要系公司短期贷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３６

，

０７３

，

３２１．９６ ５１

，

７０４

，

５１７．８３ －３０．２３％

主要系公司发放工资所致

应交税费

８６

，

１４８

，

１７２．５３ ５４

，

９６４

，

７６１．３６ ５６．７３％

主要系公司本季计提各项应交税费

导致应交税费增加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３１

，

１３２

，

８２５．０３ ２１

，

３０５

，

６３９．８７ ４６．１２％

主要系职工薪酬和运输费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５

，

８１４

，

７７７．００ ９

，

５４９

，

９４１．５７ －３９．１１％

主要系坏账准备计提较上期减少所

致

投资收益

－２３９

，

１１５．８７ ５８９

，

３５８．２５ －１４０．５７％

主要系参股公司效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８

，

７９１

，

２５２．２８ ２５

，

３８３

，

６０６．９５ －６５．３７％

主要系本期获得的政府补助少于上

期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３

，

２１４

，

８４９．８０ １

，

８９９

，

７１６．７５ ６９．２３％

主要系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多

于上期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７７

，

６９１

，

８８６．９４ ４７

，

１３６

，

１６８．３６ ６４．８２％

主要系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少于上期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７９

，

４９３

，

４５４．６５ －３５

，

６８７

，

９６６．４９ －４０２．９５％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多于上

期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杭州制氧机集

团有限公司

１

、杭氧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以任

何形式从事与本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主营业

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

或活动。

２

、杭氧集团在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

事实改变前，杭氧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本公

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不以

任何形式支持第三方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

何与本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目前及今后进行的

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

动；不以其他形式介入（不论直接或间接）任何

与本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

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

动；在经本公司同意并履行必要法定程序的情

况下，杭氧集团投资参股本公司控制的企业的

情形除外。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

正在

履行

中

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承诺在本公司完成上市并在相关法规和文件规

定的限售期满后，在国家有关债转股股权减持

政策以及国有金融机构转让上市公司股权有关

政策允许的条件下，根据证券交易的相关政策

法规的规定，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直至持

股比例降低至

７％

的范围内。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

正在

履行

中

杭州制氧机集

团有限公司

认购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

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９

日

３６

个月

正在

履行

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否

四、对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２０．００％

至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５

，

５１５．９３

至

７

，

３５４．５８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４

，

５９６．６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随着气体业务的不断深入，气体营运管理能力的不断提

高，部分气体公司日趋成熟，因此，预期净利润同比上

升。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

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

来源

股票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

银行

１

，

６２４

，

５００．００ ３７９

，

５００ ０．００％ ３７９

，

５００ ０．００％ ２

，

４２５

，

００５．００ ０．００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购入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

投资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合计

１

，

６２４

，

５００．００ ３７９

，

５００ －－ ３７９

，

５００ －－ ２

，

４２５

，

００５．００ ０．００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

公告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

公告披露日期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 公司持有其他上市公司或金融企业的股份为公司子公司江西制氧机有限公司以前年度取得的交通银行股

份，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市价变动计入资本公积，不影响当期损益。本公司在上市前就持有上述股份，报告期

内，该股份未曾买卖。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蒋明

201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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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14� � � � �证券简称：戴维医疗 公告编号：2015-019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

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300333� � � �证券简称：兆日科技 公告编号：2015-015

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证券简称:乔治白 证券代码:002687� � � �公告编号:2015-025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和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郑赛赛女士为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赵琼女士为独立董事的议案》。自此姜成清先生正式辞去董事职务、王茁

先生正式辞去独立董事职务。郑赛赛女士正式增补为公司第四届非独立董事、赵琼女士正式增补

为公司第四独立董事。相关简历如下：

郑赛赛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１

年至今在浙江乔治白服饰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部、审计部任职。郑赛赛女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温州乔治白制衣有限公司之控

股股东平阳县乔治白置业有限公司

０．５２％

股份；持有公司法人股东温州威士登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０．４７％

股份；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监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琼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７０

年

０１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３

至今在中国服装协会任职，

历任外联部副主任、品牌发展部主任副秘书长。其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监高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增补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24�日

证券代码:002687� � � �证券简称:乔治白 公告编号:2015-024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形。

３

、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４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下

午

２

：

３０

在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平瑞公路

５８８

号商务楼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

任意时间。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池方燃主持本次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９

人，代表股份

１３７

，

８３５

，

３５０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５８．２６４６％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３４

，

０８５

，

３５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５６．６７９４％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

人，代表股份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１．５８５２％

。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人，代表股份

３

，

７５０

，

１００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１．５８５２％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００４％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

人，代表股份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１．５８５２％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采用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７

，

８３５

，

３５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７

，

８３５

，

３５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７

，

８３５

，

３５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的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授权董事会与其协商审计

费用并签订相关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７

，

８３５

，

３５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３

，

７５０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７

，

８３５

，

３５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４

年母公司净利润为

７６

，

９７５

，

６９２．３４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７

，

６９７

，

５６９．２３

元，公司本年度的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累计为

２２０

，

７４２

，

６６１．９７

元。

根据公司近期经营的资金需求和公司发展的情况，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的总股本

２３

，

６５６．８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３．００

元（含税），共

计派发现金

７０

，

９７０

，

４００．００

元，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７

，

８３５

，

３５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３

，

７５０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为：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的总股本

２３

，

６５６．８

万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３．００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７０

，

９７０

，

４００．００

元，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待本次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根据其后实施情况，同

意公司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２３

，

６５６．８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３５

，

４８５．２

万元。上述变更同时修改公司章

程。

公司将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具体内容详见章程修订对照表。

章程修订对应条款如下：

条款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三条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６５

万

股，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公司按总股本

９

，

８５７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

以资本公积按

１０

：

１０

比例转增股本

９

，

８５７

万股， 至

此，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９

，

７１４

万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公司按

总股本

１９

，

７１４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

按

１０

：

２

比例转增股本

３

，

９４２．８

万股， 至此，公司股

份总数为

２３

，

６５６．８

万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６５

万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公司按总股本

２３

，

６５６．８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

本公积按

１０

：

５

比例转增股本

１１

，

８２８．４

万股， 至此，公

司股份总数为

３５

，

４８５．２

万股。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３

，

６５６．８

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５

，

４８５．２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３

，

６５６．８

万股， 其中普通股为

２３

，

６５６．８

万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５

，

４８５．２

万股， 其中普通股为

３５

，

４８５．２

万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７

，

８３５

，

３５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郑赛赛女士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７

，

８３５

，

３５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３

，

７５０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此议案通过后，原董事姜成清先生的离职正式生效。公司对姜成清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

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赵琼女士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７

，

８３５

，

３５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３

，

７５０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此议案通过后，原独立董事王茁先生的离职正式生效。公司对王茁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

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浙江乔治白校服有限公司（暂定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７

，

８３５

，

３５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３

，

７５０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乔治白：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８

。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７

，

８３５

，

３５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详细情况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刊登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430� � �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0

第一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300130� � � � �证券简称：新国都 公告编号：2015-051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股票代码：002708 股票简称：光洋股份 编号：（2015）032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答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50421

号】（以下简

称

"

《反馈意见》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

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 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详见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

150421

号】之

反馈意见回复》。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答复披露后

2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0014� � � � �证券简称：沙河股份 公告编号：2015-16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增加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

（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15

年

4

月

22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4

月

23

日下午

15:00

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白石路

2222

号沙河世纪楼四楼本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勇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股份

64,593,4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32.0237%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

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00%

。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国枫（深圳）律

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4,593,422

股，其中，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的预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2014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

润为

60,783,578.72

元，母公司净利润为

44,466,225.72

元。母公司

2014

年净利润提取

10%

法定公

积金

4,446,622.57

元、提取

40%

任意盈余公积金

17,786,490.29

元后的余额，加上年初未分配利

润

182,409,853.23

元，减去

2014

年已实施的

2013

年度分配股利

3,025,577.78

元，

2014

年末母公司

可供分配利润为

201,617,388.31

元。

根据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考虑到股东利益及公司长远发展需求，公司拟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01,705,187

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0.19

元（含税），共拟派发现金股利

3,832,398.55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存以后年度分配。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4,593,422

股，其中，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3.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从业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

况进行审计。因此，同意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机构，聘期一年，报酬为人民币

38

万元。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4,593,422

股，其中，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4.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5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报酬为人民币

16

万元。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4,593,422

股，其中，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5.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2016

年度拟向深业沙河（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借款额度

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经营计划和财务预算，为满足业务发展资金需求，公司

2015-2016

年度拟向深业沙河（集团）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9

亿元的借款额度

(

含已发生的人民币

4

亿元

)

，借款利率上浮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

15%

。此议案审议通过后一年

有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深业沙河（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数

64,591,422

股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000

股，其中，同意

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6.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2016

年度拟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2016

年度拟为控股子公司合计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9

亿

元的借款担保

(

含已担保金额人民币

2.7

亿元

)

。此议案审议通过后一年有效。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实际担保额为人民币

2.7

亿元。

2014

年度公司担保总额占

公司本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7.3%

。

2014

年度公司无逾期的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4,593,422

股，其中，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7.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2016

年度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资助的议案》；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的发展，保证其资金需要，同时为履行股东职责，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15-2016

年度拟为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长沙深业置业有限公司、新乡市深业地产有

限公司以及因公司

2015-2016

年度业务拓展需要拟成立的控股子公司） 提供融资资助累计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9

亿元

(

含已提供的人民币

3

亿元

)

。此议案审议通过后一年有效。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资助总额累计为人民币

3

亿元，占本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1.5%

。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4,593,422

股，其中，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8.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因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庞大同先生向董事会提出书面辞呈，导致公司独立董事成

员不足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根据股东单位的推荐及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提名，补选

熊楚熊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个人简历见附件），任期自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候选人熊楚熊先生任职资格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4,593,422

股，其中，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9.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通过了此议案，即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同意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4,593,422

股，其中，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10.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4,593,422

股，其中，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1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4,593,422

股，其中，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1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4,593,422

股，其中，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13.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津贴的议案》。

同意独立董事津贴为每年人民币壹拾万元（税前），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津贴为每年

人民币伍万元（税前）。其中，董事、监事成员及董事会秘书如涉及领取兼职报酬事宜，则按相

关规定办理。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4,593,422

股，其中，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独立董事的《独立董事

2014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张晗、黄晓静 ；

3.

结论意见：本所认为，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个人简历

熊楚熊，男，

1955

年出生，博士，教授，注册会计师，先后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会计系和厦

门大学会计系，

1992

年在厦门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分配到深圳大学会计专业任教，曾在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作访问学者。现为深圳大学教授。熊楚熊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15]� C0028号

致：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贵

公司

")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了贵公司召开的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沙河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贵公司提供的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的原

件或影印件，包括但不限于：

1.

贵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31

日刊载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以下简称

"

《董事会决议》

"

）；

2.

贵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31

日刊载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通知》

"

）；

3.

股东名册、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及授权委托书等。

本法律意见仅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使用，非经本所律师书面同意不

得用于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贵公司董事会刊载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

会召集，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根据《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通知》，贵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提前二十日

以公告方式做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根据《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通知》，贵公司有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主要内容

有：会议召集人、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的对象、会议登记办法及其他

事项等，该会议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下

午

2

：

30

在深圳市南山区白石路

2222

号沙河世纪楼四楼会议室如期举行。现场会议召开的实际

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

4.

除现场会议外，公司还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了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22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5

年

4

月

23

日下午

15

：

00

间的任意时间。

5.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长陈勇先生主持。

经核查：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所律师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与截止

2015

年

4

月

16

日

15

：

00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进行核对与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贵公司股份

64,593,422

股，占贵公司总股份数的

32.0237％

。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手续齐全，身份合法，代表股份有效，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另外，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

票的股东共计

0

人，代表贵公司股份

0

股，占贵公司总股份数的

0%

。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贵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均具备出席大会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根据本所律师的查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作了审议，并

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

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3]110

号）文件精神，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14

修订）》（证监会公告

[2014]19

号）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就中

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贵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

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2.

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

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3.

审议《关于聘请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

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4.

审议《关于聘请公司

2015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

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5.

审议《关于公司

2015-2016

年度拟向深业沙河（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借款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

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6.

审议《关于公司

2015-2016

年度拟

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

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7.

审议《关于公司

2015-2016

年度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

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8.

审议《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

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9.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

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10.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

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11.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

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12.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

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13.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593,4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

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根据贵公司指定的计票、监票代表对现场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及本所律师的查验，本次

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均进行了表决，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根据表决结

果，本次股东大会的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四、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贵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金俊 张 晗

黄晓静

2015年4月23日


